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特设岗位
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的背景
（一）必要性
1.我区实施岗位管理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区从2008年起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在事业单位实施岗位管理制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核准的岗位结构比例内聘岗，实行以岗定薪。截至2017年末，全区专业技术高级岗位设岗8.3万个，已聘6.4万人；中级岗位设岗3.5万个，已聘3.2万人。总体上看，高中级岗位仍有空缺，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具体如下：
一是评聘结构性矛盾突出。因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分开，造成评聘矛盾长期积累。在部分重点行业，如教育、卫生、科研、文化等高层次人才密集的单位，取得高中级职称人员较为集中，存在岗位不足问题。同时，由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地域、行业间分布不均衡，造成岗位评聘结构性矛盾突出：乡镇艰苦边远地区高中级岗位空缺较多，城镇中心地区和部分单位岗位评聘矛盾突出。评聘矛盾导致部分事业单位现有人才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人才流失严重。
二是落实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自治区相关文件均提出，引进高层次人才可纳入特设岗位管理，不受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的限制。部分单位引进人才遇到岗位不足的瓶颈，现有的岗位管理政策已不能完全满足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需求，亟需出台可操作性的岗位管理政策，落实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
2.出台政策的目的。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事业单位是专业技术人才的聚集地，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区事业单位对岗位设置的需求是，既要解决引进人才的需要，更要解决现有人才的需要。目前，我区在引进人才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起到了突出成效。但如何将引进的人才留下来，如何充分激发事业单位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和活力，也应当从政策层面有所考虑。出台符合广西区情的特设岗位管理办法，既可用于引进高层次人才，也可用于缓解本单位岗位不足的压力，两者兼顾。
（二）起草依据
1.原人事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 〔2006〕70号）相关规定；
2.原人事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87号）相关规定；
3.原自治区人事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桂人发〔2008〕85号）相关规定；
4.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竞聘上岗试行办法〉的通知》（桂人社发〔2011〕185号）相关规定；
5.参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人社厅函〔2017〕97号）相关内容；
6.参考了河南、江西、山东、浙江、山西等地做法。
（三）起草过程
2018年5月9日完成拟定征求意见稿，送本厅相关业务处室征求意见并会签。
2018年5月16日征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编办，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科技厅、文化厅、卫计委、农业厅、新闻出版广电局、体育局、国土厅、民政厅、交通运输厅、环保厅、工信委、水利厅、质监局、住房城乡建设厅以及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
2018年6月21日与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相关处室研究征求意见稿的修改。
2018年7月25日根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意见修改，再次形成本文稿。
2018年8月2日再次与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相关处室研究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就文件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拟经公众征求意见、风险性评估、法审、上会讨论并修改后，以我厅名义印发。
二、主要内容
明确了我区特设岗位管理的单位范围、岗位范围、设置规模、聘用条件、程序及权限、聘用合同、岗位转聘、考核管理、待遇管理、岗位核销等内容。
三、主要问题和建议
（一）关于实施范围（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问题
由于特设岗位主要是为了解决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专业技术岗位评聘矛盾问题，我们建议，单位范围界定在已实施岗位设置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范围界定在纳入事业单位岗位总量管理的人员，岗位范围界定在专业技术主系列高中级岗位。
对人员范围的考虑是：我区纳入事业单位岗位总量管理的人员有实名编制人员、高校非实名人员控制数、中小学聘用教师控制数，后勤服务控制数“老人老办法”人员。不纳入事业单位岗位总量管理人员的，也可由单位根据工作需要设置特设岗位聘用，但是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自行管理即可。
设置为主系列岗位的考虑是：主系列岗位由单位根据事业发展自主确定，在主系列上设置特设岗位，引导事业单位引进、培养符合单位主要业务发展方向的人才，提高事业单位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医疗卫生机构应在医师、药师、检验师等主系列设置特设岗位，而不能使用特设岗位聘用持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的人员。
（二）关于设置规模（第五条）的问题
我们建议，特设岗位原则上不超过核准的专业技术岗位总量的5%，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可以将比例适当提高，但最高不超过10%。
对特设岗位总量限制的主要考虑是：1.特设岗位进行总量控制，避免出现岗位聘用倒挂现象，即常设岗位有岗不聘、大部分人员全部聘至特设岗位的情况。比如，副高级五、六、七级岗位中，所有人都聘入五级并使用特设岗位，而六、七级岗位没人聘。2.设置一定比例，有利于激发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竞聘意识，避免所有人都能聘入高等级岗位而消极怠工的“大锅饭”问题，也避免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注重自身考职称而不重视实际工作问题。比如，不论是否努力工作，只要取得副高职称就能聘到专技五级，取得中级职称就能聘到专技八级。3.人社部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特设岗位原则上不超过核准的专业技术岗位总量的5%，在河南、山东、浙江三省特设岗位文件中也规定了不超过核准的专业技术岗位总量的5%，我区在总量上也设置为5%，特别需要的也不能超过10%。
具体设定值“5%-10%”的考虑：我们分析研究了全区和部分重点行业的数据。以教育行业为例，根据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区中小学高中级教师职称人员已评未聘约3万人。全区中小学专业技术岗位约50万个，按5%-10%比例计算特设岗位，可设置特设岗位2.5-5万个，基本能解决大部分中小学评聘矛盾，也留有一定空间用于引进高中级人才。 
对按高比例（不超过10%）设置特设岗位的单位进行条件限制的考虑：重点考虑高层次人才密集的单位，以及已评未聘人员存量较大的单位。
（三）关于特设岗位设置层级的问题（第六条）
我们建议，自治区直属事业单位或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特设岗位可设置为专业技术四级以上岗位；设区市、县直属事业单位以及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特设岗位可设置为专业技术七级以上岗位；艰苦边远地区和乡镇事业单位，特设岗位可设置为专业技术十级以上岗位。
允许艰苦边远地区和乡镇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在专业技术十级以上，出于以下考虑：根据岗位设置管理的有关规定，首次聘用到与职称对应的专业技术岗位的，应聘用到相应层级的最低等级岗位（专技四级、七级、十级），如特设岗位设置在专业技术八级以上，则不能解决已评未聘的问题。
（四）关于竞聘特设岗位的人员条件（第八条）的问题
因特设岗位总量有限，且需同时解决人才引进和评聘矛盾的问题，我们建议对可以竞聘特设岗位的人员作适当的条件限制。如，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的、各市认定为本市急需紧缺的、或者取得相应职称一定年限未聘的人员，应予重点考虑。
（五）关于程序及审核权限（第九条）的问题
根据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工作要求，为下放用人自主权，我们建议区直事业单位设置特设岗位审核权限为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结果送人社厅备案即可。各市审核权限由各市确定，送各市人社部门备案，便于各市统计相关数据，掌握情况。
（六）关于待遇（第十五条）的问题
我们建议：一是从解决单位评聘矛盾问题的角度，特设岗位人员的工资待遇可与常设岗位保持一致；二是从人才引进的角度，允许使用特设岗位的高层次人才，经批准后执行更加灵活的分配方式。
（七）关于部分表述突破人社部征求意见稿规定的问题
我区草拟的特设岗位管理办法，部分内容突破人社部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如，在特设岗位总量上，人社部征求意见稿规定特设岗位总量不超过单位核定的常设岗位总量的5%，我们建议我区在总量上设置为一般不超过5%，特别需要的不能超过10%；在特设岗位的层次设置上，人社部征求意见稿规定县本级和县级所属事业单位应设置在专技七级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乡镇事业单位应设置为专业技术八级以上，我们建议艰苦边远地区和乡镇事业单位可在专业技术十级以上设置特设岗位。这是出于对我区区情与外省不同的考虑。我区处于落后地区，在参考人社部和外省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更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引人留人的力度上做文章，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